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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改 會 報 告 書 建 議 訂 立 集 體 訴 訟 機 制

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（ 法 改 會 ） 今 日 （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） 發 表 報 告

書 ， 建 議 香 港 應 採 納 集 體 訴 訟 機 制 。 該 建 議 是 法 改 會 經 審 慎 和 詳 細 考

慮 《 集 體 訴 訟 》 諮 詢 文 件 的 回 應 後 提 出 的 。  

法 改 會 相 信 引 入 全 面 的 集 體 訴 訟 機 制 ， 會 強 化 尋 求 司 法 公 正

的 渠 道 ， 並 會 提 供 一 套 有 效 率 、 清 晰 明 確 和 實 際 可 行 的 機 制 。  

法 改 會 集 體 訴 訟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梁 定 邦 資 深 大 律 師 表 示 ， 法

改 會 建 議 分 階 段 實 施 集 體 訴 訟 機 制 ， 先 由 消 費 者 案 件 開 始 ， 以 便 把 可

能 是 佔 數 量 最 多 （ 甚 至 是 佔 大 多 數 ） 的 集 體 訴 訟 適 用 的 案 件 納 入 機 制

之 中 。 採 取 此 審 慎 做 法 ， 是 為 免 不 當 地 助 長 訴 訟 的 風 險 。  

這 個 循 序 漸 進 的 做 法 的 另 一 好 處 ， 是 可 讓 法 院 和 社 會 累 積 關

於 這 新 類 別 的 程 序 的 經 驗 。 通 過 累 積 所 得 的 經 驗 ， 當 局 可 評 估 集 體 訴

訟 機 制 應 否 以 及 應 在 何 時 擴 及 其 他 類 別 的 案 件 。  

小 組 委 員 會 在 諮 詢 公 眾 期 間 所 收 到 的 訊 息 ， 一 面 倒 表 示 雖 然

應 歡 迎 集 體 訴 訟 機 制 ， 以 增 加 尋 求 司 法 公 正 的 渠 道 ， 但 集 體 訴 訟 機 制

不 應 成 為 特 許 狀 ， 讓 人 可 以 提 出 不 必 要 和 沒 有 勝 訴 機 會 的 訴 訟 。 因 此

法 改 會 建 議 ， 按 照 所 有 其 他 地 方 集 體 訴 訟 機 制 的 做 法 ， 集 體 訴 訟 應 只

在 經 法 庭 核 證 為 可 以 集 體 訴 訟 方 式 繼 續 進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可 以 此 方 式

繼 續 進 行 。 此 外 ， 建 議 的 機 制 應 首 先 在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推 行 ， 並 應

在 五 年 後 ， 直 至 新 程 序 的 案 例 法 確 立 累 積 到 足 夠 經 驗 時 ， 才 延 伸 至 區

域 法 院 。 如 果 這 套 機 制 最 終 會 延 伸 至 區 域 法 院 ， 則 法 官 也 應 獲 賦 權 將

複 雜 的 案 件 轉 介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審 理 。  

法 改 會 建 議 ， 機 制 應 採 用 「 選 擇 退 出 」 模 式 。 換 言 之 ， 當 案

件 獲 法 庭 核 證 為 適 合 以 集 體 訴 訟 的 方 式 進 行 ， 有 關 集 體 的 成 員 （ 經 法

庭 命 令 界 定 者 ） ， 除 非 在 法 庭 命 令 所 訂 明 的 時 限 內 「 選 擇 退 出 」 集 體

訴 訟 ， 否 則 便 會 自 動 受 該 宗 訴 訟 所 約 束 。 如 果 法 律 程 序 涉 及 香 港 以 外

的 當 事 人 ， 便 應 以 「 選 擇 加 入 」 程 序 作 為 預 設 模 式 （ 即 除 非 某 人 主 動

採 取 步 驟 「 選 擇 加 入 」 集 體 訴 訟 ， 否 則 不 會 被 納 入 該 宗 訴 訟 ） ， 而 法

庭 則 具 有 酌 情 決 定 權 ， 可 在 案 件 的 特 有 情 況 構 成 足 夠 理 由 時 採 用 「 選

擇 退 出 」 程 序 。  

法 改 會 的 報 告 書 中 亦 有 以 下 建 議 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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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建 議 的 機 制 ， 特 別 是 採 用 「 選 擇 退 出 」 模 式 者 ， 亦 應 適 用

於 香 港 的 公 法 訴 訟 案 件 ， 例 如 司 法 覆 核 （ 當 集 體 訴 訟 機 制

的 適 用 範 圍 由 消 費 者 訴 訟 擴 大 至 其 他 案 件 時 ） ；  

-  應 制 定 程 序 上 的 保 障 措 施 ， 以 防 止 法 庭 程 序 遭 濫 用 ， 並 確

保 置 於 訴 訟 風 險 之 中 者 獲 得 公 平 保 護 （ 例 如 勝 訴 的 被 告 人

無 法 從 蓄 意 被 挑 選 為 集 體 代 表 的 窮 困 原 告 人 討 回 訟 費 ） ；  
及  

-  如 集 體 訴 訟 涉 及 來 自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當 事 人 ， 因 而 可 能

出 現 擇 地 行 訴 、 重 複 法 律 程 序 等 問 題 ， 則 應 就 該 等 集 體 訴

訟 制 定 保 障 措 施 。  

梁 定 邦 指 出 ﹕ 「 普 遍 的 意 見 認 為 ， 除 非 有 機 制 讓 財 力 有 限 的

原 告 人 提 出 訴 訟 ， 否 則 集 體 訴 訟 機 制 的 成 效 不 會 很 大 。 由 於 全 面 的 訴

訟 出 資 機 制 不 大 可 能 在 短 期 內 設 立 ， 因 此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的 消 費 者 訴 訟

基 金 應 獲 適 當 投 放 資 源 ， 以 便 隨 時 可 供 資 助 消 費 者 提 出 訴 訟 ， 令 集 體

訴 訟 機 制 得 以 早 日 啟 動 。 」  

他 補 充 說 ： 「 短 期 而 言 ， 我 們 認 為 機 制 開 始 時 應 只 適 用 於 已

設 有 訴 訟 出 資 機 制 的 消 費 者 案 件 。 我 們 的 意 向 是 採 取 循 序 漸 進 的 做

法 ， 長 遠 而 言 讓 全 面 的 集 體 訴 訟 基 金 得 以 設 立 。 」  

梁 定 邦 說 ﹕ 「 當 消 費 者 訴 訟 基 金 資 助 集 體 訴 訟 案 件 的 經 驗 積

累 下 來 後 ， 如 果 建 議 的 機 制 會 擴 及 其 他 類 別 的 案 件 ， 便 可 考 慮 設 立 全

面 的 集 體 訴 訟 基 金 ， 把 適 用 範 圍 延 伸 至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範 疇 以 外 的 訴

訟 。 」  

小 組 委 員 會 成 員 何 沛 謙 資 深 大 律 師 從 消 費 者 的 角 度 陳 述：「 消

費 者 案 件 特 別 適 合 採 用 建 議 的 機 制 ， 這 是 因 為 一 般 而 言 ， 個 別 申 索 人

尋 求 司 法 糾 正 的 動 力 並 不 高 。 」  

在 集 體 訴 訟 中 ， 原 告 代 表 人 是 代 表 自 己 和 所 有 其 他 人 （ 「 集

體 」 ） 提 出 訴 訟 。 這 些 人 對 所 指 稱 的 相 同 （ 或 相 近 ） 過 失 有 權 提 出 申

索 ， 而 他 們 的 申 索 帶 出 相 同 的 法 律 或 事 實 問 題 。  

有 需 要 採 用 這 套 機 制 的 最 常 見 情 況 ， 便 是 某 人 的 行 徑 對 大 批

人 士 造 成 不 利 影 響 ， 但 每 一 名 受 影 響 者 的 損 失 程 度 ， 均 不 足 以 令 個 別

提 出 的 訴 訟 符 合 經 濟 原 則 。 有 可 能 發 生 這 類 情 況 的 案 件 ， 涉 及 的 範 圍



3  
 

例 如 有 消 費 者 的 保 障 （ 如 產 品 責 任 及 詐 騙 消 費 者 ） 、 保 險 、 人 身 傷 害

（ 如 食 物 中 毒 ） 等 等 。  

在 香 港 現 行 法 律 之 下 ， 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》 就 「 代 表 的 法 律 程

序 」 而 訂 立 的 規 則 ， 是 處 理 在 香 港 進 行 多 方 法 律 程 序 的 唯 一 機 制 。 終

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轄 下 民 事 司 法 制 度 改 革 工 作 小 組 ，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最

後 報 告 書 中 ， 批 評 這 個 機 制 過 於 局 限 及 有 不 足 之 處 。  

報 告 書 可 於 法 改 會 的 網 站 瀏 覽 ， 網 址 是 www.hkreform.gov.hk， 而

印 刷 本 則 可 向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39 號 夏 大 20 樓 法 改 會 秘 書 處 索

取 。  

 

完 ／ 20 12 年 5 月 28 日 星 期 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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